
关于建立普通高校动态性通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想 

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邱法宗 

关键词  单一方案评估分类评估通用性  动态性  指标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1、从单一方案评估到分类评估的必要性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从 2003 年起，我国开

始进行新一轮高校评估。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的三次评估，这轮评估力求用一套方案

和指标体系来评价所有类型的普通高校。“应该说，用统一的评估方案来代替原来同时进行的

三类不同评估方案，有利于国家对新形势下高校办学质量的整体把握和宏观管理。”[1]另外，

各类普通高校评估方案统一，易于操作，便于对照，同时也可以降低评估成本，体现评估简

约、效率原则。 

    但是，进入新世纪不久，我国高等教育整体上由精英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提

前实现教育部关于 2010 年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 15％”的规划指标），高等教育得到超常规、

跨越式发展，高校类型、层次、规格、办学主体等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这样，原先

设定的评估方案的单一性与高校发展的多样性的矛盾开始凸现。 

    作为对未来具有引导功能的高校评估，单一方案评估容易诱导不同类型高校的价值目标

趋同化。前几年，出现普遍追求升高办学层次的倾向。“一些本科院校不顾自身实际，盲目争

办‘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一些高职、专科院校积极向本科‘升格’；而一些中专学校刚刚

升为高职专科，马上又开始策划升本科，导致办学定位的错位。”[2]这样，“多样化的社会需

求与单一化的发展目标的矛盾，成为当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突出的问题”。[3] 令人忧虑

的是大学生就业，“在实践发展过程中，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仍然沿袭传统的单一化人才培养模

式，以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为己任，与精英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导致所培养的人

才与社会需求相脱节。”[4] 

    要改变上述现状，就需要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以及反映该要求的高校评价。但是，“现行评

估指标是根据学术性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制订的，它无助于激励竞争而且起着消极误导的作用。

应当按不同类型高校制订不同的评估指标，至少应按三大类型制订三种或更多的分类评估指

标，使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开展公平的竞争。”[5]“高等学校实行分类指导、分层次管理是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管理的一贯做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有不同的分工，不同的

发展目标、重点和特色，呈现出互补关系，彼此不可替代。”[6]因此，对高校分类评估，以



取代单一评估方案的呼声越来越高。 

2、分类评估是必要的，但是实施成本过高 

    分类评估，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是必要的。但是，是否实

施“分类评估”政策，还在于该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可行性程度的高低。 

    分类评估首先要解决高校类型的划分，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必要前提。但是高校类型的划

分本身非常复杂，不仅如此，对实施分类评估的成本、组织管理等要求更高。 

    面向评估目标的高校分类，目前学术界倾向于按照纵横两个纬度结合进行。从横向来看，

按照学科门类来划分；从纵向来看，按照人才培养规格或者科研的高低层次来进行划分。 

    关于横向划分（类划分）主要有：以学科比例为分类标准，可划分为五种基本类型——

综合类大学、文理类大学、理科类大学、文科类大学、专业类大学；以学科门类的一定集成

度来进行划分，可把高校划分为单科性大学、多科性大学、综合性大学；《中国大学评价》课

题组 2002 年提出的《中国大学分类新标准》主张：按照大学科（学科门）来进行划分。即参

照教育部对学科门类的划分，结合各学科门类的比例，分为综合类、文理类、理科类、文科

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法学类、文学类、管理类、体育类、艺术类等 13

类[7]。这就出现了至少 3 类、5 类、13 类三种横向划分。 

    关于纵向划分（型划分）主要有：有的“建议把我国的高等学校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

型、教学型”[8]；有的主张除了研究型、教学型以及教学研究型大学之外，还应再加上“教

学服务型大学”[9]；还有的主张“按科研规模的大小，现有大学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

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 4 型。”[10]这样就出现了至少 3 种、4 种纵向划分。 

    分类评估不能是单纯的“类”划分，也不能是单纯的“型”划分，因为现实的高校是横

向“类”与纵向“型”的统—。这样，如果把“类”与“型”结合起来，就会至少出现如下

基本类型组合：3 类*3 型=9 种类型、5 类*3 型=15 种类型、13 类*3 型=39 种类型的状况（不

考虑 3 种以上“型”的划分）。很显然，上述 简单的划分是 3 类*3 型=9 种类型的划分，如

表 1 所示。 

表 1  普通高校基本类型组合表 

类（横向划分） 

型（纵向划分） 
综合性 多科性 单科性 

研究型 综合性研究型 多科性研究型 单科性研究型 

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 综合性研究教学型 多科性研究教学型 单科性研究教学型 

教学型 综合性教学型 多科性教学型 单科性教学型 

    问题在于：即便对 简单的 9种类型划分的高校进行分类评估，其评估成本也会数倍于



单一方案评估。实践中的问题是：如果对各类型高校同时评估，对组织、成本等要求相当高；

如果非同时评估（比如：一年度评估一种类型），评估周期就会因为太长，而失去评估的意义。 

    因此，分类评估是必要的，问题的焦点在于研究分类评估的可行性。这种可行性的主要

思路应该是化繁琐为简易。即应力争研究简便易行的方案。 

二、动态性通用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特点 

    所谓“动态性通用评估指标体系”，就是吸取“单一评估方案”适应面广、简约效率的优

点，又吸取“分类评估”适应、促进高校发展多层次、多样性的优点，而建立的普通高校评

估指标体系。该体系用一套评估方案，但通过“动态性”设计，力求适应于所有类型的普通

高校。其基本特点是： 

    第一，“通用性”。即该体系适用于评价各类型、各层次普通高校（目前暂不考虑成人高

校）。当然，这里隐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即在对象类型繁多的情况下，建立“通用性”标准（方

案）的设想有可能吗?回答是肯定的。实践中，确实存在着研究和使用“通用标准”（或“万

能标准”）的先例和可能。“通用标准”起源于技术管理。在技术管理过程中，可以发现许多

个性标准之间包含一些相同的特征，如产品标准中的尺寸规格、参数系列、环境条件、验收

规则和试验方法等。将这些相同特征综合在一起，制定一个在一定范围通用的标准，即为通

用标准，也称共性标准。在高校评估方面，也有学者多年探索不同类型高校的可比性问题，

以建立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通用性”评估标准””。因此，存在着建立“通用评估指标体系”

的可能性。 

    第二，“动态性”。从表面上看，“通用性”标准与原来的“单一性”标准似乎都是“一个”

标准。但是，两者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单一性”实质上只适应一类高校或者说以一类高校（研

究型大学）为标准；而“通用性”本质上适应于各类型高校。而由“单一性”转变为“通用

性”的关键是“动态性”。“动态性”意味着：标准尽管还是“一个”，但此标准却是可变的、

动态的、弹性的，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单一性”评估标准的不变性、固定性、静态性等局限

性。“动态性”意味着在集成一个体系的前提下，可以适用具体情况或者要求进行转换或者切

换。可以在建立“通用性”标准的基础上，在各类型高校转换使用。 

三、动态性通用指标评估体系的“通用性” 

    所谓评估指标体系的“通用性”，就是要在覆盖各类型普通高校的基础上，选择、筛选“通

用性”指标，然后按一定规则将这些“通用性”指标加以集成。因此，在指标体系的“通用

性”问题上，有两点：一是考虑高校类型的“通用性”，即指标体系应当适应于各类普通高校；



二是要考虑指标选择的“通用性”。下面着重分析指标选择的通用性。 

1、“通用性”评价指标的选择与集成 

    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建立，第一步，从 抽象（ 基本）的方面看，高校

评估指标应当涵盖高校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因此，各类型高校都应当涵盖

三大“通用性”职能（设定为一级指标）。第二步，对以上三个方面的一级指标进行分解，筛

选二级指标体系。比如：“科学研究”作为一级指标，可分解为“科技成果获奖”、“学科建设”、

“项目研究”、“论文发表”等二级指标；第三步，将二级指标分解为三级指标。比如：可以

将“学科建没”分解为：一级学科博士点/二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二级学科硕士点

/学士授予等层级。 

    在具体分解的基础上，按照纵横两个方面组成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示例，未作全部

排列）。 

表 2  普通高校通用性评估指标体系（部分） 

科学研究 教学 社会服务 

标层 科技成果 

获奖（1） 

学科建设 

（2） 

项目研 

究（3） 

师资队伍 

（4） 
人才培养（5）

教学成果 

（6） 

合作研 

究经费（7） 

学生就业

率（8） 

社会评价 

（9） 

一 
国家级重 

大科技奖 

博士后流 

动站/一级 

学科博士 

国家重 

大基金 

项目 

两院院土 

及其公认 

大师 

杰出政治家 

（企业家）等 

国家一 

等奖 
亿元级 90％以上 

全国有重 

要影响（或 

世界有影 

响） 

二 
国家级一 

般科技奖 

二级学科 

博士点 

国家一 

般基金 

项目 

长江学者 

或同级别 
研究型人才 

国家其他 

级别奖 

五千万 

元级 
80％-89％

全国有影 

响（或本省 

有重要影 

响） 

三 
省部级重 

大科技奖 

一级学科 

硕士点 

省部级 

重大基 

金项目 

博导/教 

授级 

高级专门人才 

（1） 

省部一等 

奖 

千万元 

级 
70％-79％

同类高校 

“优秀” 

四 
省部级一 

般科技奖 

二级学科 

硕士点 

省部级 

一般基 

金项目 

硕导/副 

教授级 

高级专门人才 

（2） 

省部其他 

级别奖 

百万元 

级 
60％-69％

同类高校 

“良好” 

五 

省部级以 

下级重大 

科技奖 

本科学士 

授予 

厅局级 

项目 

讲师/实 

验师 

技术应用型人 

才（1） 

省部以下 

级别重大 

奖 

十万元 

级 
50％-59％

同类高校 

“合格” 

六 

省部级以 

下级一般 

科技奖 

其他层次 

厅局级 

以下项 

目 

其他教师 
技术应用型人 

才（2） 

省部以下 

级别一般 

奖 

十万元 

级以下 
50％以下 同类高校 

     

 



2、指标分区（模块化） 

   对所建立的“普通高校通用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2）所列各项指标进行分区，划分不同

性质的基本模块。仔细分析即可发现，表 2 指标体系所列第（1）-（5）项所涉及到的纵向指

标与特定类型的高校有着相对确定的对应关系。比如第（5）项“人才培养”中的“研究型人

才”与“研究型大学”直接对应，应用型人才与一般“教学型大学”直接对应。再比如第（2）

项“学科建设”中的“博士后流动站”与“研究型大学”有着极高的关联性因此，我们把上

述（1）-（5）项所对应的区域叫作“指标对应区”（对应模块），所涉及的指标可以叫做“对

应性指标”。而第（6）-（9）项所列指标与特定类型的高校之间没有确定的对应关系，而是

表现为一种随机性关系。因此，把上述第（6）-（9）项所对应的区域叫作“指标非对应区”

（非对应模块），其所涉及的指标可以叫做“随机性指标”。 

    深入分析，又可发现，在“指标对应区”里，对某一特定类型的高校来说，又可分为“基

本对应区”（基本对应模块）和“非基本对应区”（非基本对应模块）。比如，对“教学研究型

大学”来说，其“基本对应区”是表 2 所列的“层级三、四”。“墓本对应区”的确定是非常

重要的，它可以避免高校定位不准，盲目“攀高”的倾向。除了“基本对应区”之外，还存

在着“非基本对应区”。比如某些“教学研究型大学”（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实力较为雄厚

的老牌高校），少数学科（专业）的研究成果甚至不亚于一些“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可以

完成级别很高的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一定数量的级别较高的“SCI/EI/ISTP/SSCI”的论文，

获得国家重大科技奖等（参见表 3）。因此，“非基本对应区”是指是某一类型的大学在完成

与“基本对应区”相对应的任务之后，完成的更高层次的任务。这样，“非基本对应区”设置

在“基本对应区”之上（ 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1 型]只有“基本对应区”，没有“非基本对

应区”）。 

    对“非基本对应区”，不能简单否定（当然也不应当一概肯定）。理论上讲各类型高校的

定位应当是确定的，不应该出现“非基本对应区”。但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应当基于现实。

现阶段，我国高校不像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美国等国家的高校“层次类别十分清楚。”[12]

比如说依据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的分类，美国博士级研究型大学居于 高层次而数量

只占高等教育机构的 6．6％[13]“而我国共有高等学校 1973 所，其中 高学位授予权为博

士学位的学校就有 245 所”[14]，约占高等学校总数的 12．4％。这就意味着我国具有博士

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中，非“研究型大学中”占有很大比重（截至 2007 年，我国“985 工程”

大学——研究型大学有 38 所）。另外，从整体上说，我国尚处于转型时期，高校类型相对变

化较快。比如：“985 工程”高校（研究型大学），1998 年刚刚起步建设的时候，第一期工程



达到 34 所（1998-2003），第二期工程（2004 开始）达到 38 所，2008 年以后，第三期工程规

划达到 43 所。因此，设置“非基本对应区”是符合目前我国各类高校发展变化较快的现实的。

后，从充分利用资源角度看，可以发挥一般高校（有学者称之为“中间高校”）在某些学科

和方面的优势、特长和积极性。但是，要着重指出：某些高校对“基本对应区”所对应的任

务投入不足，却盲目往上“攀高”，这是应当着重加以解决的。为此，应当对“基本对应区”

设置较高的评估权重，而降低“非基本对应区”评估的权重。详见表 3。 

 

    不同模块的设置，既是建立“通用性”标准的需要，也是适应各类高校“动态性”评估

的需要。 

四、通用指标评估体系的“动态性”问题 

    所谓“评估指标体系的动态性”，就是在将通用性评估指标体系应用于各类型普通高校评

估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模块、指标、权重的关系，使评估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平移性。解决

的主要环节有： 

1、权重的设置 

在通用性评价指标体系分区（模块化）的基础上，应当对各区赋予恰当的权重，为不同

类型高校绩效的比较和数据的归一化处理打好基础。权重具体设置见表 4。 

 



表 4  高校通用性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表 

指标对应区 
指标分区 

基本对应区（X） 非基本对应区（Y） 
指标非对应区（Z） 

指标类 指标 指标 指标 指标 指标 指标 指标 指标 指标 

重要性 重要 较重要 一般 重要 较重要 一般 重要 较重要 一般 

权重取值范围 0.2-0.3 0.1-0.15 0.05-0.1 0.1 0.07 0.03 0.2-0.3 0.1-0.15 0.05-0.1 

权重取值合计 

∑（0.4+0.2+0.4）=1 
0.4 0.2 0.4 

    对上表所赋权重设置的解释是：在总权重为 1 的情况下，“指标对应区”的指标刚性较强、

也更重要一些，因此权重设置应当高一些（0．6），相对来说，“指标非对应区”的指标权重

设置低一些（0．4）。在“指标对应区”中，“基本对应区”权重（0．4）是“非基本对应区”

（0．2）权重的 2 倍。这样设置权重的依据，主要针对近些年许多高校不顾社会需求和自身

条件，一味“攀高枝”（研究化、博士点化、综合化）的倾向，通过设置较高的权重，来约束

和鼓励各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各安其位，在对应层次上争创一流高校，但也适当考虑我国高

校类型和层次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某个普通高校评估总分计算的一般公式是： 

 0.4 0.2 0.4X Y Z   

    （式中， X ——基本对应区算术平均值；Y ——非基本对应区算术平均值； Z ——非

对应区实测平均值。） 

2、动态性测许 

    在设置权重的基础上，可以利用统一的通用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类型普通高校绩效进行

测评。 

    其基本环节是：第一，归类。将某高校归于特定的基本类型组合（表 1 所示）。第二，利

用普通高校通用性评价指标体系测值（表 2、表 3 所示）。在测值时，要注意基本对应区、非

基本对应区、指标非对应区取值方式的不同。第三，按照  0.4 0.2 0.4X Y Z  的公式进

行合并计算（表 4 所示）。 

    在按照 0.4 0.2 0.4 X Y Z  的公式对某所高校进行合并计算时，步骤： 

    首先，测算 X 、Y 、Z 平均值值。 

    计算基本对应区算术平均值 X 。分别测出（统计）X1、X2、X3……Xn的实际数值。然后，



根据 X =（X1+X2+X3，……Xn）/n 的公式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例如：某教学研究型大学对应

于层级三、四区的科技成果获奖、学科建设、研究项目、论文发表、师资队伍分别得分是：

80、70、60、40、90 分。则 X =（80+70+60+50+90）/5=70（分）。同理，测算出非基本对应

区Y 的分值。比如：某研究教学型大学Y =80 分；指标非对应区Z 值=60 分。 

    其次，根据所赋权重进行归一统汁测算（满分为 100 分）。 

    比如：将某研究教学型大学测算的Y 、Y 、Z 的数值，代入 

    0.4 0.2 0.4 X Y Z  ，即可测算出某研究教学型大学总分值是： 

    ∑（0．4*70+0．2*80+0．4*60）=68 分 

    其三，测算时的变通。 

    “型”的变通。为了保持一定的弹性、张力性，本文所主张的“普通高校通用性评价指

标体系”，将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型分别对应 2 个层级（研究型大学对应一、二层级；

研究教学型大学对应三、四层级；教学型大学对应五、六层级）。这种对应层级也可做有条件

的变通。比如：有学者主张将研究型大学细分为“研究 1型、2 型”、研究教学型大学细分为

“研究教学 1 型、2 型”、教学型大学细分为“教学 1 型、2 型、3 型”[18]。如果各取 2 个

亚类型，则每个亚类型对应的就是一个层级区。 

    “类”的变通。比如：有聿者经过测算，“平均每一名自然科学全时人员获得的科研经费

是社会科学全时人员的 6．2158 倍。这就使取 0．4244 万元与自然利学家获取 2．6378 万元

具有同等难度。”[19]这说明，文科类高校（学科、专业）与理工类高校（学科、专业）的“科

研经费”指标，在统计测算时，应做归一处理，即做好“类”的变通处理。 

    “区”（模块）的变通。如前所述， 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比如：研究 1 型）只有“基

本对应区”，没有“非基本对应区”。因此，在对研究型大学（研究 1 型）具体测算时，公式

 0.4 0.2 0.4X Y Z  应该变通为 0.6 0.4X Z
  

 
 ，然后进行测算。 

    “指标”的变通。由于各类型高校有很大区别。比如：艺术类、体育类高校，不但与工

科类院校有根本区别，就是与文科类院校也有很大区别。“艺术学校上钢琴课，每个学生—架

钢琴，一个老师就不能指导 40 个学生的 40 架钢琴，但是其他一些文科专业就可以一个班 40

个学生”[20]。因此，在指标数量、权重确定的前提下，具体选择的指标，可以做适当变通

处理。 



总之，本文初步提出的“普通高校动态性通用评估指标体系”，是一种框架性的构想、思

路。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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